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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八届二次董事会会

议通知,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、监

事发出，并于 2021年 8 月 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9人，

实到 9 人，公司监事、高管人员列席会议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和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

的规定。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全部议案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同意《关于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》 

根据战略安排，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）进行资产置换，公司向国家能源集团

置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.016%股权，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 51.025%股权;国家能源集团向公司置入国家能源集团

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100%

股权、国家能源集团福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

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团海南电力有限公司

100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团乐东发电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

团海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团海控新能源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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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65.43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团湖南电力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国家

能源集团宝庆发电有限公司 90.49%股权、国家能源集团湖南巫水水

电开发有限公司 85.78%股权，置入资产涉及常规能源发电（火电、

水电）控股装机容量 1594.72 万千瓦。置出资产权益净资产评估值

76.78 亿元；置入资产权益净资产评估值 200.41 亿元，置出置入资

产交易差额 123.63 亿元将由公司现金支付给国家能源集团。本次资

产置换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，按照经有权部门备案

的评估结果确定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

与国家能源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1-55）。 

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同意《关于投资建设国电邯郸热电退城进郊替代项目的议案》 

根据战略安排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电力邯郸东郊热电有限

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国电邯郸热电退城进郊替代项目。项目建设 1 台

35 万千瓦热电机组和 1 台 15.4万千瓦民生采暖型背压机组，配套建

设 1 台 1172 吨/小时超临界直流煤粉锅炉和 1 台 670 吨/小时超高压

自然循环煤粉锅炉，同步建设安装烟气脱硫、脱硝等设施。项目动态

投资 212,249 万元，资本金为总投资的 30%，资本金以外部分通过贷

款解决，按照动态投资进行计算，国电电力应出资本金 63,674.7 万

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

披露的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国电邯郸热电退城

进郊替代项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56）。 

三、同意《关于聘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 

同意聘任张国林为公司副总经理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聘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调整公司部门设置的公告》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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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编号：临 2021-57）。 

四、同意《关于调整公司部门设置的议案》 

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，加强公司本部建设，按照完善功能、合理

分工、均衡职能的原则，同意公司部门设置调整为：综合管理部（党

委办公室）、组织人事部（人力资源部）、党建工作部（党委宣传部、

企业文化部、团委）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

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调整公司部门设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1-57）。 

五、同意《关于公司住所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住所由“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路 4 号”变更为“大

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钢铁路 90 号”，并对《公司章程》第五条进行修

改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

披露的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住所变更并修改公司章

程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58）。 

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同意《关于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上述第一、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董事会决定

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。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根据工作

安排适时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 8 月 7 日 


